
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文件

杭电研 匚⒛16)⒛ 0号

关于印发 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业务费管理办法》的

通知

各学院、相关部门:

现将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业务费管理办法》予以印发,

请认真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11月 29

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⒛ 16年 t1月 29日 印发



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业务费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规范我校研究生业务费使用和管理,充分发挥业务

费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,提高经费使用效益,根据国家教育部、

财政部有关文件精神,结 合我校实际,制 定本办法。

一、研究生业务费核拨办法

(一 )范 围

凡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在读全日制研究生,由学校统

一划拨研究生业务费。

(二 )标 准

业务费按研究生培养学习年限核拨,核付标准按照上级部门

及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

(三 )时 限

硕士研究生核拨时限为25年 ,博士研究生核拨时限为3年。

延期毕业者在延长时间内不拨付业务经费;保 留入学资格期间和

休学期间停止拨付。

二、研究生业务费使用范围

(一 )材 料费,试 剂费,加 工费,试 验费及小型低值仪器设

各费。

(二 )在 读期间必需的专业参考书刊、资料费、复印费、学   ̌

术论文版面费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̀

(三 )研究生参加社会调查、学术会议和论文阶段外出调研

费、社会实践等相关费用。



(四 )学 位论文开题、评阅、答辩、印刷等费用。

(五 )涉 及学位论文质量的抽查、评优、奖励等相关费用。

(六 〉研究生质量工程项目的立项经费。

(七 )研 究生招生、培养过程中产生的宣传、命题、阅卷、

印刷、差旅、劳务等相关费用。

三、研究生业务费开支标准

(一 )聘请校外专家的论文评阅酬金、参加答辩的委员及秘

书的酬金不超过研究生院每年 1月 1日发布的参考标准。

(二 )其 他项目发放标准按学校计财处相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研究生业务费的管理

(一 )研 究生业务费分配坚持
“
量入为出,保 证重点,统 筹

兼顾,勤 俭节约
”

的原则,实 行
“
包干使用,结 余留用,超 支不

补
”

的办法。

(二 )依 照拨付标准,计 划财务处每年将研究生业务费拨付

至各学院专门账户。

(三 )研究生业务费报销使用流程按学校计财处有关规定执

行。

(四 )研 究生院、计划财务处等部门对各学院研究生业务费

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。

五、本规定自下发之日开始执行,由 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原

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业务费管理暂行规定》(2004年 )同

时废止。


